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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长期负债利息核算

欧理平

　　长期负债 ,是指偿还期在 1 年或者超过 1 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负债 ,包括长

期借款、应付债务和长期应付款等。在一般情况下 ,长期负债具有还款期长、金额较

大、利息高于流动负债应计利息等特点。长期负债主要他们的会计核算有两个共同的

问题 : (1)如何处理长期负债费用 ,即发生的利息等应予费用化还是资本化的问题。
(2)利息费用的记录问题 ,即企业按照规定利率按期计提的利息应记入哪一个账户。

对前者的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 ──借款费用》进行了规范 ;同时 ,《企业会计制度》第七

十二条规定“分别计入工程成本或当期财务费用”。本文主要讨论利息核算的账户问

题。

现行制度对利息核算的规定

长期负债利息费用的核算账户具有共同点 ,即不单设“应付利息”科目 ,而与本金

一同在“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等账户反映。对长期借款而言 ,长期借款的本金和利

息以及外币折合差额 ,均应计入“长期借款”;长期借款科目期末贷方余额 ,反映企业尚

未偿还的长期借款本息。对长期债券的利息 ,在“应付债券”科目下 ,设置明细科目“应

计利息”反映按期计提的利息 ,即 ,企业计提应付债券的利息时 ,借记相关科目 ,贷记

“应付债券 (应计利息) 。

《企业会计制度》长期负债利息核算的缺陷

为便于讨论 ,首先分析长期借款及长期债券的利息偿还方式。按照付息方式与本

金的偿还方式 ,可将长期借款分为分期付息到期还本长期借款、到期一次还本付息长

期借款、分期偿还本息长期借款。因此我们可以将常见的借款利息的支付方式分为两

类 ,即 :分期付息和一次支付。企业发行的附息债券同样可以分为分期付息和到期一

次还本付息两类。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对长期负债的利息未区分付息方式 ,对计提

的利息一律计入“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方法欠妥。

1. 将分期支付的利息计入长期负债类账户不符合长期负债的含义。长期负债 ,指

偿还期在 1 年或超过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债务。在分期付息的方式下 ,其利息支付

的时间往往短于 1 年 ,可以是月、季度、半年等周期 ,而此时将该期计提的利息计入长

期负债 ,不能反映其近期偿还债务的义务。

2. 对会计报表的填列造成困难及对报表使用者造成误解。按《企业会计制度》对

资产负债表的填列要求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应从“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等长期

负债项目中扣除 ,并在资产负债表上单列“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项目反映。在实务



操作中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往往根据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等项目的本金偿还期限

来确定 ,此时 ,长期负债中部分本金的偿还期限超过一年 ,但其需要在下一会计年度支

付的利息仍在“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中反映 ,造成“流动负债合计”项目虚减 ,而“长

期负债合计”项目虚增 ,给报表使用者造成误解 ,不便于报表使用者分析其短期偿债的

义务。

3. 不符合债权人、债务人核算之间的对应关系。企业的应付债券对于债权人而

言 ,体现为其“长期债权投资”,在长期债权投资的核算中 ,企业持有的分期付息债券 ,

在每期结账计提利息时借记“应收利息”、贷记“投资收益”。此时长期债权投资科目余

额反映的是企业持有的长期债券的本金以及到期还本债券应计的利息 ,分期付息债券

所计提的利息单独在“应收利息”中反映。而此时企业 (债务人) 将该部分利息一并并

入“应付债券”处理 ,将债务、债权人会计核算之间天然的对应关系人为地撕裂。(为简

化讨论 ,不考虑溢折价)

完善长期负债利息核算的建议

1. 对长期负债利息费用的核算 ,应按付息方式进行划分。利息为到期一次支付 ,

则在相应的长期负债账户核算。如企业发行到期还本付息的长期债券应支付的利息 ,

在“应付债券”科目核算 ;企业的长期借款的利息如为到期一次支付 ,在“长期借款”科

目核算。

2. 增设“应付利息”科目 ,核算分期支付的利息。企业发行的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的长期债券以及长期借款的付息方式为分期支付的 ,其按期计提的利息应记入“应付

利息”科目。


